
天津市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河东区

反馈督察情况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市委、市政府关于环境保护

督察工作的决策部署，2019 年 8 月 22 日至 9月 6 日，天津市第

二环境保护督察组(以下简称督察组)对河东区开展环境保护督

察工作，并形成督察意见。经市委、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督察组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向河东区委、区政府进行反馈。河

东区委副书记、区长田金萍主持会议，督察组组长李政通报督察

意见，区委书记范少军作表态发言，督察组有关人员，区委、区

政府、区人大、区政协主要领导，区人民法院院长、区人民检察

院院长出席了会议，全区 38 个重点单位和 12 个街道的主要负责

同志列席了会议。

督察认为，河东区委、区政府认真贯彻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决

策部署，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

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生态文明理念，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

置。着力加强顶层设计、将推动绿色发展、加强生态保护、着力

治理污染作为建设“四个之区”中绿色之区的重要内容。区委、

区政府以中央环保督察和天津市环保督察为契机，以解决群众反



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坚持推进以上率下、以上督下、

以上促下组织体系建设，压实各级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研究

制定《河东区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的三年实施方案》及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作战计划等配套

性文件，将 28 项涉及生态环保、污染防治的工作纳入 2019 年度

重点工作内容，占区委、区政府重点工作任务总数的 19%，“回

头看”期间，认真开展了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态环境问题平时不作

为，急时“一刀切”问题专项自查，没有发现“一刀切”问题。

完善体制机制，强化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落实。河东区以推进

中央和市级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为契机，完善领导机制和责任

体系建设、制定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及各类专项治理方案，以

细化制度建设促进问题整改，着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一是加

强工作体系建设，突出考核问责。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成立了由区领导同志组成的河东区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环境突

出问题整改落实领导小组和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建立定期考

核通报制度和调度机制，制定《清新空气行动督办通报制度》、

《清水河道行动水环境治理考核和责任追究办法》，严格执行月

考核通报。二是完善责任机制，确保治理效果长效化。对环保督

察信访举报，明确责任、逐件督办、建立长效管理机制、严格落

实“四级联签”制度。结合区内工作实际和污染治理特点，制定

专项工作方案，有效促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效果的提升和环境质

量的长期巩固。三是强化追责问责、倒逼任务落实。全面落实环



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将环保工作纳入全区绩效考核，

制定《河东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规定》，严格执行生态环境

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及领导干部离任自然资源管理及生态环境保

护责任审计规定。目前，市级环保督察反馈的问题中，涉及追责

的问题已全部完成，共追责问责 7人，其中处级干部 3人，科级

干部 4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2人，诫勉 3人。

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取得实效，污染防治攻坚战任务如期

推进。根据 2018 年市级环保督察“回头看”工作反馈意见，我

区制定了《河东区落实市委环保督察反馈意见的整改方案》，确

定了整改任务清单，明确了 16 项具体整改任务，截至目前，有

15 项整改任务已完成整改并长期推进，1项整改任务正在有序推

进。河东区坚持以改善环境质量目标和落实重点任务为主线，明

确攻坚工作任务，建立工作协调机制，推进各项任务按节点实施，

确保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一是蓝天保卫战初战告捷，河东区结

合中心城区特点，突出施工工地、拆迁场地、裸露地块扬尘管控，

着力开展餐饮服务业现场检查及抽测工作，以多部门联合执法推

进机动车尾气污染防控，在全市机动车超标排放执法排名中位于

前列，使空气质量逐步改善。二是碧水保卫战正顺利在推进，通

过现场排查和台账资料相结合的方法，开展入河排污（水）口的

调查工作,采用先进科技手段对辖区地表水暗管进行了探测，启

动新建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三是净土保卫战持续推动，全力



推进造纸五厂地块等场地修复评估工作，着力加强区内污染场地

调查、风险管控和治理修复工作。

截至 2019 年 9月 6日，“回头看”期间，督察组交办的 20

件环境问题信访举报已全部办理，并由河东区按规定向社会公

开。对督察期间发现的环境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已完成 17 个

问题的整改。

督察指出，河东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虽然取得新的成效，但

还存在工作任务落实不到位、年度污染防治攻坚重点任务推动不

力、精细化管控有差距等问题；水污染治理，区域环境形势、环

境质量与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要求仍有差距。存在的

主要问题有：

一是个别突出环境问题未能按照时间节点完成整改。个别督

办问题，河东区虽进行过专门协调，但进展缓慢，于今年十月底

才完成整改任务。

二是年度污染防治攻坚重点任务推动力度有待加强。河东区

2019 年度打赢蓝天保卫战重点任务中提出实施汇贤里供热站在

内的 28 台燃气锅炉低氮改造，虽现已全部完成，但在规定的时

间内进展缓慢。

三是精细化管控、基础配套设施有待加强。河东区作为中心

城区的核心区域，餐饮、建筑施工等污染源存在规模小、数量多、



密度高、流动性强的突出特点，作为老城区，环境综合治理存在

精细化管控措施不到位的现象，全民共建环保宣传教育力度有待

加强，垃圾分类缺少真招实招。餐饮污染、噪声扰民、工地扬尘、

垃圾堆存等问题长期是环境信访举报重点，餐饮污染和施工工地

管控虽取得一定成效，但相似污染问题反复出现，如露天烧烤问

题、施工工地建筑渣土未苫盖、“六个百分之百”扬尘管控没落

实到位等问题，上述问题说明环境管控存在一定盲点和盲区，日

常监管需加强；基础设施投入不足，辖区内雨污合流导致借雨排

污问题突出，降雨后，监测点位断面水质恶化。截止督察结束，

列入今年计划的提升改造资金仍有部分尚未落实到位。

督察要求，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重要决策部署，加快补齐生态环

境短板，提出以下意见和建议：

一是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提升生态环境保护的使命感、责

任感。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

色低碳发展道路。坚决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结合开展第二

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满足人民对生态宜居、

环境优美的需求愿望为目标，着力提升生态环境保护的使命感、

责任感。



二是全力推进问题整改和环境污染治理，确保取得实效。河

东区要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强化问题导向，突出抓好中央督察

组和市级环保督察反馈意见各项整改任务落实，以整改取得实

效，成果群众满意为目标，加大工作力度，重点推动群众信访举

报中反复举报和不满意问题的整改落实。要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制

度，在压力传导和责任分解、考核问责上加大力度，进一步压实

各部门和街道的环保工作责任，倒逼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

任、各街属地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的有效落实。

三是突出工作重点，扎实推进污染治理。一提升精细化管控

水平，加大人力物力投入。以巡查全覆盖、执法无盲区为目标，

重点加强对施工工地污染、噪声扰民、餐饮油烟等环境污染案件

的查处力度。二加快城区雨污管网改造进度，积极与市有关部门

协调沟通，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彻底改变水污染治理排名靠

后问题。三坚决落实市委、市政府“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八个作

战计划”各项任务，重点聚焦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着

力解决环保突出问题，增加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高质量规划

建设海河东岸生态宜居示范城区。

督察强调，对于督察发现的问题，区委、区政府要进行深入

调查，逐一厘清责任并按照有关规定依法依规严肃责任追究。河

东区委、区政府要根据《天津市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和

《2019 年天津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工作方案》要求，



结合督察组发现问题和提出的意见建议，抓紧研究制定整改方

案，将整改方案或落实情况报送市推进环境保护突出问题整改落

实办公室，并按规定通过区内主要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

天津市河东区生态环境局

2020 年 5月 30 日


